委托检索需知

为作好委托检索服务,确保委托检索结果全面、准确,特拟定以下注意事项：

1． 为使委托检索能顺利进行，委托人应熟悉所委托检索的内容。

2． 用户应明确委托检索范围（分为国内、国外、国际、国内外四种）

3． 用户必须认真填写《标准馆标准信息检索委托单》，填写时请注意：

（1） 待委托检索项目名称请用中、英文对照填写。
（2） 委托人信息中包括机构名称，通讯地址，项目负责人姓名，联系人姓名，电话，传真及E-mail。
（3） 委托检索主题是指需要查询的内容要点。其中包括专题、产品、、特点、结构、工艺等。
（4） 检索词一栏中，除国内检索外，均需要详细提供中、英文主题词（含规范词、同义词等）、词的来源应是与课题相关的专业惯用词，不能单纯地从一般词典中选择。检索人员根据用户提供的主题词进行复核后确定。

4． 委托检索实行有偿服务，收费标准按有关部门规定制定。用户在委托检索时应预付费，检索结束后按本次查询实际发生费用交纳全部检索费用，付费方式可以是现金支付，也可以是支票支付。检索已接受委托，且已完成检索工作时，若委托人提出取消委托，则需支付一半的检费费作为补偿；若此时检索已完成，委托人则需支付全部费用。
5． 检索是一项繁锁的工作，为确保检索的准确和全面，一般需要一至五个工作日（遇节假日顺延），如用户急需，可办理加急。

